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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

學生輔導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0年 12月 29日(星期三)上午 10時 10分 

二、地點：學生活動中心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黃校長有評(張學務長弘志代理)            記錄：陳雅雯 

    出席人員：學生輔導委員會委員(簽到單如後附) 

列席人員：魏惠生諮商心理師、邱志軒諮商心理師、蔡美雪輔導員 

四、主席致詞：略 

五、業務報告： 

 (一)109 學年度輔導績效優良系科為航運管理系、電機工程系及餐旅管

理系，績優導師共 10位(如附件 1)。符合遴選資格導師由學院各遴

薦兩位於本次委員會議評選 3位優良導師。 

(二)本學期義務輔導老師計 35位。 

(三)110 年 9 月 1 日辦理新生性別平等教育宣導，身健中心布告欄亦張

貼相關宣導資料請輔導幹部拍照轉傳班群加強宣導，並不定期於學

生群組發布宣導訊息，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。 

   (四)本校學生綜合資料紀錄表採用線上作業，導師若需查詢學生基本資

料，可由本校首頁校務行政系統-查詢-學務資訊查詢-導師查詢學生

綜合資料下點選查詢，校務行政系統並已建置學生家長聯繫紀錄

表、導師餐敘或訪談紀錄、賃居校外學生訪視記錄表等線上表單，

提供導師輔導紀錄使用。 

(五)依教育部及本校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相關規定，完成 110 學年度入

學轉銜名單比對，共 6 人，納入本校高關懷個案管理機制，持續追

蹤並視需要與導師偕同輔導。 

(六)為協助新生順利適應校園生活，依本校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

計畫，辦理「110 學年度新生心啟航」系列班級輔導及情緒量表施

測，計 18場次，11月 10日密件發送篩檢結果至各班導師，由中心

心理師與各班導師於 12月 8日前共同完成需追蹤學生關懷，並依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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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安排後續輔導。 

(七)為加強年度生命教育-自殺防治宣導效益，落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、

專業輔導人員訓練，110年 11月 3日(三)-11/5(五)辦理「110年度

自殺防治專業增能週」，邀請台北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周昕韻心理

師，主講做彼此的幸福捕手講座 2場次、帶領 DBT專業訓練團體 4

場次。協助全校教職員生更加齊備守門人的安全防護意識。 

(八)110學年度第 1學期個別輔導工作，截至 110年 12月 14日共計 328

人次。 

(九)為提供系統性服務，提升學生心理輔導成效，召開個案會議：110

年 9月 28日、12月 13日；專業督導會議：11月 3日。 

(十)為提供支持性服務，提升學生心理韌力，110年 12月 1日入班進行

安心輔導；110年 12月 9日、12月 14日、12月 21日辦理介入性

人際支持小團體。 

(十一)資源教室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

施要點」規定，辦理各項活動與特教服務，並妥善運用計畫經費。 

(十二)依據「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」規定，資源教室於 110學年度第

一學期開學後，協助通知符合資格之學生備妥相關資料，申請「大

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」。 

(十三)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教室規劃會議及活動，藉以加強學生特教

知能與增進資源教室學生人際互動關係(配合疫情調整活動辦

理)。 

(1) 新生轉銜與家長說明會(110年 8月 30~9月 3日) 

(2) 資源教室工作會報暨個案輔導會議(110 年 8 月 31 日、9 月 30

日、10月 29日、11月 30日與 12月 27日) 

(3) 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會議 51人次（110年 9月~10月） 

(4) 111年交通費評估會議+職業輔導評量(110年 9月 30日) 

(5) 期初與迎新團體輔導活動+助理人員職前說明會（110 年 10 月 1

日） 

(6) 特教性平專題講座(110年 10月 24日) 

(7) 生涯團體輔導活動（110年 10月 30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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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期中特教團體活動(110年 11月 5日) 

(9)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（110年 11月 10日） 

(10) 性平成長團體(110年 11月 13日、11月 20日) 

(11) 身心障礙畢業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會議（110年 12月 8日） 

(12) 期末團體活動（110年 12月 19日）。 

(十四)資源教室為特殊教育專責單位，負責推動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

作，評估學生個別需求服務，加強學習成效，安排課業輔導服務與

身心障礙助理人員，協助資源教室特教生之活動與課程學習。 

 

六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 

案由：109學年度優良導師遴選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各學院推派 109學年度績優導師名單如下: 

(一)海工院:周孝興、陳名倫 

(二)人管院:陳甦彰、賀天君 

(三)觀休院:康桓甄、林妤蓁 

二、請評選優良導師 3名。 

決議：經現場不計名投票，依票數高至低為:人管院賀天君老師、海工院周

孝興老師與觀休院康桓甄老師(第一階段院內同票，第二階段選出)

當選 109學年度優良導師。 

 

提案二： 

案由：建議獲選優良導師之教師參與友善校園獎評選優秀導師評獎，提請

討論。 

說明：教育部友善校園獎評選優秀導師評審獎項，為鼓勵師長參與，擬優

先推薦上年度獲選優良導師之教師參與，由票選票數較高者優先推

薦，若無意願參與則依次遞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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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優先推薦 109學年度獲選優良導師之教師參與，由票選票數最高者

賀天君老師優先推薦，若無意願參與則依次遞補。 

 

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八、散會：上午 10時 40分 


